
吉 林 市 人 民 政 府
吉市政函〔2020〕205 号

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吉林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、直

属机构：

《吉林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标准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吉林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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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标准

为健全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

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明确决策责任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

暂行条例》《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重要规划编制及调整

（一）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、年度计划草案；

（二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；

（三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、建设用地年度供应计划；

（四）产业发展规划、产业区域布局规划；

（五）综合交通系统、城市绿化、给排水、供电、供热、燃

气、通信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；

（六）矿产、山水林田湖等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；

（七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；

（八）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、信息安全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突

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等公共安全规划；

（九）教育、科技、卫生健康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、劳动就

业、社会保障、扶贫等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规划。

二、重大政策措施制定

（一）落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的重要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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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

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三）制定开发利用、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公共

政策和措施；

（四）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、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和

标准。

三、重大财政资金、政府性投资项目安排

（一）编制市级年度预算草案、决算草案、预算调整方案草

案；

（二）制定年度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改造维修项目建设投资

及资金计划；

（三）涉及金额 1 亿元以上的政府性投资项目。

四、重大国有资产处置

（一）涉及资产价值（评估价）1000 万元以上的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处置（包括出售、出让、转让、对外捐赠、报废、

报损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）；

（二）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、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资本控股

公司的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申请破产、企业改制，发行债券，进

行重大投资，为民营企业提供担保，以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、

国有实际控制企业的企业产权转让、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，

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所出资企业控股权等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

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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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大价格调整

（一）城乡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（农村村民自建、自

管的农村自来水除外）；

（二）城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（不包括落实运价与燃料价格

联动机制进行的动态调整）、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机制；

（三）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；

（四）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；

（五）城市供热销售价格。

六、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、修改或者废止

七、其他需要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


